附件1
造价工程师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国家信用体系建设要求，提升注册造价工程师诚信意识和执业水平，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具有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以下简称“中价协”）个人会员资格的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以下简称“造价工程师”），可自愿申请参加信用评价。

第三条 造价工程师信用评价等级分为五个星级，一星为具有较好的信用，五星为最高等级。

第四条 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为3年，在有效期内实行动态管理。

第五条 信用评价的工作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

（二）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三）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导向相结合；

（四）信用与能力相结合；

（五）与行业自律管理联动。

第六条 中价协负责信用评价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造价管理协会、中价协有关专业工程造价业务对口单位（以下统称“省级协会”），承担信用评价的初审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与评价内容

第七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须满一年。申请日期前3年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信用评价：

（一）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管理部门处罚，情节严重的；

（三）受到行业协会暂停行使会员权利惩戒的。

第八条 信用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履约意愿、执业能力及执业行为（具体标准详见附件）。

第九条 信用评价采用百分制评分法，信用等级根据信用评价标准得分结果确定。信用等级与评价得分对应关系如下：

	序号
	信用等级
	评价得分

	1
	五星★★★★★
	93—100

	2
	四星★★★★
	85—92

	3
	三星★★★
	77—84

	4
	二星★★
	69—76

	5
	一星★
	61—68


第三章　评价程序与方法

第十条 申请信用评价的造价工程师应按照中价协相关工作要求，登录中价协官网进行信息填报，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已取得信用等级的造价工程师，相关信息如有变化的，可重新申请信用评价。

第十一条 省级协会应在规定时间内对本地区的造价工程师信用评价材料进行初审，并将结果通过造价工程师信用评价系统提交中价协。

第十二条 中价协组织对造价工程师申请进行终评。评价结果在中价协官网统一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在公示期内，中价协接受投诉、举报及申诉申请。

第十三条 中价协对经公示无异议的造价工程师信用评价结果，通过官网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参与信用评价工作的企业和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保持客观公正，工作中不得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第十五条 申请信用评价的造价工程师，应对其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对因提供虚假材料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相应责任。如存在虚报、瞒报等不良行为，取消本次评价结果，且三年内禁止申请信用评价。

第十六条 造价工程师信用等级及历史记录可通过中价协官网向社会公开，提供实时查询，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七条 已取得信用等级的造价工程师如有以下情形，中价协给予取消或降低信用等级处理。

（一）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取消其信用等级；

（二）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给予相应扣分处理；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信用等级；

（三）受到行业协会暂停行使会员权利、除名等惩戒的，取消其信用等级。

第十八条 造价工程师信用等级因不良行为被降低后，可申请信用修复。造价工程师须在信用评价系统中上传相关证明材料，经中价协审核通过后恢复其相应信用分值和等级。

第十九条 已取得信用评价等级的造价工程师，可在有效期截止前重新申请信用评价。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价协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造价工程师信用评价标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评价标准
	计算公式
	得分
限额
	得分
	扣分
限额
	扣分
	说明

	1
履约
意愿
	1.1
履约意识
	1.1.1
责任意识
	近三年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中未因个人原因造成违约情况的得8分，如有扣10分
	　
	8
	
	10
	
	　

	
	
	1.1.2
诚信意识
	近三年与聘用单位无违约不良记录得8分，如有扣10分
	　
	8
	
	10
	
	　

	
	1.2
自律意识
	1.2.1
自律教育
	近三年参加廉洁自律、保密意识、法律法规学习，每项得1分
	　
	3
	
	
	
	　

	
	
	1.2.2
廉洁协议
	与现受聘企业签订有效期内的廉洁协议，得3分
	　
	3
	
	
	
	　

	2
执业
能力
2
执业
能力
2
执业
能力
	2.1
教育和
执业经验
	2.1.1
学历
	大专学历，得1分；
本科学历，得2分；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得3分
	　
	3
	
	
	
	以最高学历为准

	
	
	2.1.2
执业年限
	取得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不满5年的，得3分；
满足5年、不足10年的，得5分；
大于10年的，得8分
	X＜5年=3
5年≤X＜10年=5
10年≤X=8
	8
	
	
	
	“X”为取得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年限

	
	2.2
专业能力
2.2
专业能力
	2.2.1
职业资格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工程造价专业职业资格的，按每增项计0.5分；
具有其他工程建设类注册职业资格的，按每个注册职业资格计0.5分
	　
	2
	
	
	
	　

	
	
	2.2.2
职务职级
	在受聘企业担任项目专业负责人的，得2分；
担任项目经理或部门负责人的，得3分；
担任技术负责人或副总以上职务的，得5分
	　
	5
	
	
	
	　

	
	
	2.2.3
职称
	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得2分；
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得3分；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得4分；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得5分
	　
	5
	
	
	
	

	
	
	2.2.4
会员资格
	通过资格互认取得境外职业资格的，得2分
	　
	2
	
	
	
	　

	
	
	2.2.5
行业专家
	受聘于省级协会担任专家库成员或调解员、争议评审员、专家辅助证人等，且在有效期内，每一项得2分；
受聘于中价协担任专家库成员或调解员、争议评审员、专家辅助证人等，且在有效期内，每一项得3分
	　
	3
	
	
	
	　

	
	
	2.2.6
风险和质量管控
	在近三年的项目实施过程中，按质量要求完成相应的造价咨询或造价管理工作，并能有效预见、管控、化解风险，推进项目顺利实施，未出现质量或风险事件的
	　
	3
	
	
	
	　

	
	
	2.2.7
项目业绩
	近三年累计完成项目业绩（注册在非造价咨询企业人员参照执行）：
工程造价金额在500万元以下的项目业绩，每个项目得1分；
工程造价金额在500～1000万元的项目业绩，每个项目得2分；
工程造价金额在1000～5000万元的项目业绩，每个项目得3分；
工程造价金额在5000～1亿元的项目业绩，每个项目得4分；
工程造价金额在1～5亿元的项目业绩，每个项目得5分；
工程造价金额在5～10亿元的项目业绩，每个项目得8分；
工程造价金额在10亿元以上的项目业绩，每个项目得10分
	X＜500万元=1
500万元≤X＜1000万元=2
1000万元≤X＜5000万元=3
5000万元≤X＜1亿元=4
1亿元≤X＜5亿元=5
5亿元≤X＜10亿元=8
X≥10亿元=10
	18
	
	
	
	　“X”为单个已完工程造价金额

	
	2.3
创新能力
	2.3.1
科研成果
	近十年作为主要成员（前5位）参与本企业标准编制、课题研究、技术创新等，每项得1分；参与省级协会上述活动，每项得2分；参与中价协上述活动，每项得3分
其他参加人员每项得分减半
	　
	3
	
	
	
	　

	
	
	2.3.2
学术分享
	近十年发表工程造价专业著作，独著或第一作者得3分，第二作者得2分，第三作者得1分；在相关期刊发表专业论文，每项得2分；在省级以上协会组织开展的论坛、培训等活动中分享专业知识，每项得2分
	　
	3
	
	
	
	　

	
	
	2.3.3
成果应用
	近十年主导或参与的科研成果被上一级单位在标准或政策制订中予以采用的，或技术创新成果得到应用实践的，得2分；参与行业协会组织开展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且发挥积极作用的，每项得1分
	　
	2
	
	
	
	　

	3
执业
行为
3
执业
行为
	3.1
社会评价
	3.1.1
客户评价
	近三年造价咨询项目业主对成果质量、专业水平、履约情况满意的，得3分；
每有一项“不满意”的扣0.5分
	　
	3
	
	2
	
	抽取项目业绩中的两个填报项目

	
	
	3.1.2
客户表扬
	近三年获得业主颁发的优秀荣誉证书或表扬信的，每个得2分
	　
	2
	
	
	
	　

	
	3.2
聘用单位评价
	3.2.1
本企业
工作年限
	不满3年的，得1分；
满足3年、不足5年的，得3分；
大于5年的，得5分
	X＜3年=1
3年≤X＜5年=3
5年≤X=5
	5
	
	
	
	“X”为在本企业工作年限

	
	
	3.2.2
考核等级
	上一年度考核优秀的，得3分；称职得2分；基本称职得1分；不称职不予评价
	　
	3
	
	
	
	　

	
	3.3
良好行为
	3.3.1
表彰奖励
	近十年在造价咨询活动中，获得县级党组织或人民政府以及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管理机构、行业协会表彰、奖励的，得1分/项，市级得2分/项，省部级及以上得3分/项
	　
	3
	
	
	
	　

	
	
	3.3.2
竞赛获奖
	近十年在造价行业组织开展的专业技能类竞赛中获奖，其中市级得1分/项，省部级得2分/项，国家级得3分/项
	　
	3
	
	
	
	　

	
	
	3.3.3
公益行为
	近三年积极参与救灾、捐款、物资捐赠、助教、助残、扶贫等慈善公益活动，或植树造林、河道清理、垃圾分类宣传等环保活动，每项得1分
	　
	2
	
	
	
	　

	
	3.4    不良行为
	3.4.1
不良记录
	近三年因执业行为产生的违规、违纪行为，被县级相关部（委）处罚的，扣3分/项，市级扣5分/项，省部级扣8分/项，国家级扣10分/项
	　
	
	
	10
	
	同一处罚事项采取最高单位处罚记录，不重复扣分


注：1.信用评价标准中各评价项按项计分，每项得分不超过限额分值；
    2.总分采取四舍五入，取整数位。



